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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12年 10月 1-31日警察大事記 

日 期 大 事 摘 要 
公 （ 發 ） 布 

、 文 號 
說 明 

5日 本局辦理 112 年

度臺北市民防團

隊整編，經內政

部督導評核結果

臺北市政府榮獲

六都(甲組)第 1

名 

內政部 112 年 1

0 月 5 日內授警

字第 112087298

7號函 

本局依據內政部 112 年 3 月 15

日台內警字第 11208706681號函

頒「112 年民防團隊整編基本及

幹部訓練實施計畫」辦理 112年

度臺北市民防團隊整編訓練，各

項課程訓練方式以精簡實用為

原則，採教官講解、電化教學、

實務操作等方式實施，整編訓練

成果函報內政部，經內政部督導

評核結果臺北市政府榮獲六都

(甲組)第 1名。 

5日 偵破四海幫堂口

幫眾非法持有大

批械彈並擅設槍

械改造工廠案 

本局北投分局 1

12 年 10 月 6 日

北市警投分刑

字第 112302025

8 號解送人犯報

告書、本局北投

分局 112 年 10

月 7日新聞稿 

本局北投分局獲悉四海幫海潤

堂堂主鍾某非法持械並擅設槍

械改造工廠，會同中山分局與刑

事警察大隊共組專案小組，並調

派特勤中隊警力支援，報經檢察

官指揮核發拘票，於 112年 10月

5 日至桃園市楊梅區拘捕鍾姓嫌

疑人，當場起獲渠藏身已上膛手

槍 3枝，另現場起獲獵槍 4枝、

霰彈槍 2 枝、AR9 衝鋒槍 3 枝、

美式滾筒衝鋒槍 1 枝、手槍 26

枝，道具槍 6枝（總計各式槍械

45 枝)、子彈成品 1,903 顆，及

各式槍枝零組件和改造械彈機

具 1批；全案依違反槍砲彈藥刀

械管制條例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

等罪移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

偵辦。 

6日 

至 

10日 

執行「112年國慶

連續假期交通管

制疏導」勤務 

本局 112年 9月

4 日北市警交字

第 1123033444

號函 

一、本局於 112 年 10 月 6 日至

10 日國慶連續假期 4 天期

間編排「112 年國慶連續假

期交通管制疏導」勤務，10

月 7 日 6 時至 12 時國道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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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（南下）實施高乘載管制，

本市管制點計有重慶北路

交流道南下匝道口等 8處，

橫跨本市大同、中山、士林

及內湖等轄區道路。 

二、本局大同、中山、士林及內

湖等分局及交通警察大隊

妥適規劃警力及義交，執行

交通疏導管制工作，圓滿達

成任務。 

6日 

至 

11日 

日本表演團體東

京農業大學第二

高等學校吹奏樂

部一行 155 人訪

臺期間安全維護

勤務 

內政部警政署 1

12 年 10 月 3 日

警署外字第 112

0162500號函 

日本表演團體東京農業大學第

二高等學校吹奏樂部一行 155人

於 112 年 10 月 6 日抵臺，10 月

11日離臺，本局負責該等表演團

體住宿及參訪場所警衛安全維

護工作，圓滿達成任務。 

7日 

至 

11日 

聖文森及格瑞那

丁總督朵根閣下

伉儷一行 3 人訪

臺期間安全維護

勤務 

內政部警政署 1

12 年 9 月 28 日

警署外字第 112

0161333號函 

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總督朵根閣

下伉儷一行 3 人於 112 年 10 月

7日抵臺，10月 11日離臺，本局

負責該等外賓住宿、參訪場所及

線上警衛安全維護工作，圓滿達

成任務。 

8日 

至 

12日 

諾魯共和國總統

昆洛斯閣下一行

17人訪臺期間安

全維護勤務 

內政部警政署 1

12 年 10 月 4 日

警署外字第 112

0163170號函 

諾魯共和國總統昆洛斯閣下一

行 17 人於 112 年 10 月 8 日抵

臺，10 月 12 日離臺，本局負責

該等國賓下榻、蒞臨場所及道路

警衛安全維護工作，圓滿達成任

務。 

9日 

至 

13日 

聖克里斯多福及

尼維斯總督萊柏

閣下伉儷一行 4

人訪臺期間安全

維護勤務 

內政部警政署 1

12 年 9 月 26 日

警署外字第 112

0160572號函 

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總督萊

柏閣下伉儷一行 4人於 112年 10

月 9 日抵臺，10 月 13 日離臺，

本局負責該等外賓住宿、參訪場

所及線上警衛安全維護工作，圓

滿達成任務。 



３ 

 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112年 10月 1-31日警察大事記 

日 期 大 事 摘 要 
公 （ 發 ） 布 

、 文 號 
說 明 

9日 

至 

15日 

美國表演團體加

州大學洛杉磯分

校 UCLA 棕熊行

進樂隊一行 137

人訪臺期間安全

維護勤務 

內政部警政署

112年 10月 3日

警 署 外 字 第

1120162500 號

函 

美國表演團體加州大學洛杉磯

分校UCLA棕熊行進樂隊一行137

人於 112 年 10 月 9 日抵臺，10

月 15 日離臺，本局負責該等表

演團體住宿及參訪場所警衛安

全維護工作，圓滿達成任務。 

10日 

至 

12日 

澳洲前總理莫里

森聯邦眾議員訪

臺期間安全維護

勤務 

內政部警政署

112年 10月 6日

警 署 外 字 第

1120164303 號

函 

澳洲前總理莫里森聯邦眾議員

於 112年 10月 10日抵臺，10月

12日離臺，本局負責該等外賓住

宿、參訪場所及線上警衛安全維

護工作，圓滿達成任務。 

22日 

至 

25日 

立陶宛國會議長

一行 7 人訪臺期

間安全維護勤務 

內政部警政署

112 年 10 月 19

日警署外字第

1120166868 號

函 

立陶宛國會議長一行 7 人於 112

年 10 月 22 日抵臺，10 月 25 日

離臺，本局負責該等外賓住宿、

參訪場所及線上警衛安全維護

工作，圓滿達成任務。 
 


